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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 明 

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（以下简称“民生银行济南

分行”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所提供的 2020 年度

审计报告、莒南县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莒南国资”、

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

意见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

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

为东方投行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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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

一、发行人名称  

莒南县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原名“莒南县城市国有资产

经营有限公司”） 

二、备案文件和备案规模 

（一）国家有关部门对本期债券的批准文件； 

（二）《莒南县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

书》； 

（三）发行人最近三年经审计的《审计报告》； 

（四）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； 

（五）北京市衡基律师事务所为本期债券出具的法律意见书； 

（六）《莒南县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债权代理人协议》； 

（七）《莒南县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

会议规则》； 

（八）《莒南县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资金管协

议》。 

三、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

（一）发行人：莒南县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。 

（二）债券名称：2017 年第一期莒南县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

公司公司债券（简称“17 莒南国资债”）。 

（三）发行总额：人民币 7.7 亿元。 

（四）债券期限：本期债券期限为 7 年期。 

（五）债券利率：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，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

不计复利。本期债券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簿记建档发

行系统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以市场化方式确定发行票面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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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率。簿记建档区间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，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

市场情况充分协商后确定。 

（六）还本付息方式：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，每年付息时按债

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

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；分次还本。从第 3 个计息年度开始，逐年

分别按照发行总额 20%、20%、20%、20%和 20%的比例偿还债券本

金，本期债券存续期后五年的当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。年度付息款

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，到期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。 

（七）发行价格：本期债券面值人民币 100 元，平价发行。 

（八）发行方式：本期债券以簿记建档、集中配售的方式，通过

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投资者（国家

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除外）公开发行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

资者（国家法律、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）协议发行。 

（九）发行对象：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的发行对象为在中

央国债登记公司开户的中国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（国家法律、法规另

有规定除外）；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

公司上海分公司基金证券账户或 A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（国家

法律、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）。 

（十）簿记建档日：本期债券的簿记建档日为 2017 年 9 月 26 日 

（十一）发行期限：本期债券的发行期限为 5 个工作日，自发行

首日起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止。 

（十二）发行首日：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 1 日，即 2017 年 9

月 26 日。 

（十三）起息日：自 2017 年 9 月 26 日开始计息，本期债券存续

期限内每年的 9 月 26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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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四）债券形式及托管方式：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。通过承

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的债券在中央

国债登记公司登记托管；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协议发行部分由中国证

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托管。 

（十五）承销方式：承销团余额包销。 

（十六）债券评级：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，

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，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。 

（十七）增信措施：无。 

（十八）计息期限：本期债券计息期限为自 2017 年 9 月 26 日至

2024 年 9 月 25 日止。 

（十九）付息日：2017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9 月 26 日（如遇法

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）为上一个计息年

度的付息日。 

（二十）兑付日：2017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9 月 26 日（如遇法

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）。 

（二十一）本息兑付方式：通过本期债券托管机构和其它有关机

构办理。 

（二十二）承销团成员：主承销商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

（原名“东方花旗有限公司”），分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。 

（二十三）监管银行、债权代理人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济南分行。 

（二十四）流动性安排：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，发行人将尽快就

本期债券向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在经批准的证券交易场所上市或

交易流通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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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五）税务提示：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投

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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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

一、发行人经营情况 

发行人主营业务为工程建设、耕地指标整理和房地产开发销售。

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资产总额 1,509,573.80 万元，负债总

额 587,397.47 万元，所有者权益 922,176.34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 38.91%。

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97,261.93 万元，净利润 13,503.79 万元，归属

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,503.79 万元。 

二、发行人财务情况 

（一）合并资产负债表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2020 年度/末 2019 年度/末 增减幅度 

流动资产合计 9,349,000,487.60 7,612,940,202.94 22.80% 

非流动资产合计 5,746,737,558.00 2,301,404,544.11 149.71% 

资产总计 15,095,738,045.60 9,914,344,747.05 52.26% 

流动负债合计 4,559,374,402.75 3,118,059,369.26 46.22% 

非流动负债合计 1,314,600,290.27 1,169,497,607.35 12.41% 

负债合计 5,873,974,693.02 4,287,556,976.61 37.00%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9,221,763,352.58 5,626,787,770.44 63.89% 

（二）合并利润表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2020 年度/末 2019 年度/末 增减幅度 

营业收入 972,619,278.40 716,578,571.26 35.73% 

营业成本 730,761,559.79 648,400,955.64 12.70% 

营业利润 186,109,871.40 149,883,537.15 24.17% 

营业外收入 848,914.51 8,284,506.71 -89.75% 

利润总额 184,799,583.98 157,506,121.35 17.33% 

净利润 135,037,921.30 145,093,986.63 -6.93% 

（三）合并现金流量表 
单位：元 

项目 2020 年度/末 2019 年度/末 增减幅度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 
-432,301,877.56 57,755,088.02 -848.51% 

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 
-143,744,597.01 -404,857,120.18 -64.49% 

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 
327,821,193.81 271,644,728.88 20.6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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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2020 年度/末 2019 年度/末 增减幅度 

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

增加额 
-248,225,280.76 -75,457,303.28 228.96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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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一、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

发行人经发改企业债券（2017）261 号文备案，于 2017 年 9 月

26 日公开发行人民币 77,000 万元的公司债券，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全

部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划入发行人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临沂莒南支行开立的债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。 

二、本期私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

根据“PR 莒南 01”募集说明书，本期债券发行所募集资金

77,000 万元，其中 50,000 万元用于莒南县临海新城保障性安居工程

建设项目，27,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。 

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日，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关于募集资

金用途的约定使用，未出现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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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本期债券本年度的本息偿付情况 

一、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

PR 莒南 01（证券代码：127657.SH）于 2020 年 9 月 26 日按期兑

付利息和发债总额 20%的本金，发行人已在兑付日前三个工作日内将

上一年度应付本息及手续费足额按期分别划付至中央国债登记结算

有限公司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要求的账户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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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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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与本期债券增信相关的主体 

或者实体发生的重大变化情况 

本期债券无担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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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

根据本期债券跟踪评级安排，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将

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对发行人开展定期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，定期跟

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，不定期跟踪评级由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

公司认为发行人发生可能影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，以及发行人

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启动。 

2020 年 8 月 3 日，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中鹏信

评【2020】跟踪第【834】号 01 跟踪评级报告，评定结果为：发行人

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AA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AA，与上一次评级结果

的对比无差异。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跟踪评级报

告，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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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发行人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事项 

根据《莒南县人民政府关于莒南县国资运营集团组建方案的批

复》（莒南政字[2019]150 号）和中共莒南县委组织部下发《干部任前

公示》文件精神，公司名称由“莒南县城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”

变更为“莒南县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”。公司已于 2020 年 8 月

3日完成工商变更，并获得莒南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的更新后的《营

业执照》。 

此次公司名称变更不涉及公司已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名称、简称和

代码的变更。本次公司名称变更不改变原签署的与公司已发行债券相

关的法律文件效力，公司更名前的债权债务关系均由更名后的公司继

承。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进行了《关于名称变更及债务承继的公

告》。 

除此之外，报告期内，发行人未发生其他重大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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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 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

动情况 

一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变动情况 

2020 年 8 月 19 日，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由莒南县国有

资产管理局区财政局变更为莒南县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，并且公司

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。 

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变更未对发行人日常管理、生

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。 

二、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 

2020 年 8 月 19 日，公司董事由解涛、王宇，变更为王亮、尚庆

华、史运亮；董事长由王亮变更为张传超；监事由姜华、邢继艳、季

磊变更为刘玉奎、孙波、厉振华、王海防、徐家连；法定代表人由王

亮变更为史运亮，并且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。 

上述相关人员变动系公司正常职位调整，未对工商日常管理、生

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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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无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

情况的存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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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其他事项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无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重大事项情况的

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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